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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目：圣洁的律法 

 

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弟兄姐妹，平安。现在我们继续研读新约的罗马书第七章。 

 

罗马书第七章第 1 节说：『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』 

 

换句话说，保罗现在是对犹太人说话。他们长久以来受到律法的辖制。保罗说：

「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你们这些明白律法的人。」 

 

罗马书第七章 1 节说：『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』 

 

保罗在这里，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律法的要点。 
  

罗马书第七章第 2 和 3 节说： 

7:2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；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

夫的律法。 

7:3 所以丈夫活着，她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

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 

 

保罗使用这个特别的例子，来表明出律法对人管束的力量，只要一个人还活着的，

他就受到律法的管束。 

 

罗马书七章第 4 节说：『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

上也是死了，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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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到，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『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

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』。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律法对我再

也没有影响力。我现在藉着与基督一同受死，已经从律法里算是自由的人。律法对

我的效力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与律法之间的关系，是以一个称义的人可以站在神的

面前。因此，『我们藉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』。 
 

罗马书第七章第 4 节说：『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

结果子给神。』 

 

因此，这并不是说，我在律法下是自由的，那么我就可以爲所欲爲，跟随肉体、满

足肉体的私欲，我行我素。这不是保罗的意思。我能够在律法之下得以自由，是因

为律法绝对无法使我成义。我要在律法下是自由的，因爲我已经与耶稣基督连结，

成为在主里面的人。因此，我现在所活着的生命，是一个结出果子的生命；而信徒

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，事实上是要去活出一个比律法的要求的标准更加严谨的生

命。保罗说：『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』，因为基督的爱，我不会再去做那些使软

弱弟兄跘倒的事。因为基督的原故，我与基督连结，我在基督里与神有了新的关

系，我藉着耶稣基督与神有新的盟约。这并不是指我可以放纵自己身体的私欲，得

到自由；一点也不是如此。这表示着我现在受到一个更严厉的律法所管辖，这是爱

的律法，这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爱的律法。 

 

现在我的生命可以为耶稣基督结出果子。以前我是律法以下，想要靠着自己的义站

在神的面前，然而这却一点也无法使我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。那些在律法以下的

人，他们是在律法的管束以下。然而，对于在基督里的人们来说，他们可以结出义

的果子。因为公义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，証明出我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。 

  

耶稣说：『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多结果子。』如果你

的生命里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，那就是说，你不是在耶稣里面，耶稣的话也没有常

在你里面，因为结出属灵的果子是与耶稣建立关系之后的自然结果。 

 

靠着善行绝对不能使我在神的面前以义的身份站立。耶稣基督使我能在神的面前成

爲义。因为我现在是与耶稣基督相连结，我藉着耶稣基督与神有了新的关系，我的

生命可以结出公义的果子。有仁爱，还有各种的喜乐，和平，忍耐，温柔，良善，

和节制；这些事不能使我成为义；但是它们是我的义所出现的结果，这是靠着我对

主耶稣基督的信靠，所结出的果子。我相信朋友，你能够分辨出当中的差异。 
 

我过去试着要靠自己去做这样的事，为了要在神面前称义，而当我这么做的时候，

却是有挣扎。但是当我现在与神建立了新的关系，我向着律法是死的，但是藉着耶

稣基督，我在神面前却是活着的。我过去在律法以下，一直难以做到的这些事，一

直失败无法做成的事；我现在却可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而自然地产生出这些属

灵的特质！耶稣基督的生命，祂的爱，祂的果子都从我里面可以结出来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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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书第七章第 5 节说：『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

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』 
  

肉体私欲的工作是明显的，那就是，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所告诉我们的。当我们靠

着肉体的私欲而活的时候，我们结出来的就是这些私欲的果子。『情欲的事都是显

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忌恨、恼怒、结

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加 5:19-21 这些都是引导我们走向死

亡。』 

 

罗马书第七章 6 节说：『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

法，叫我们服事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仪文的旧样。』 

 

因此，我要服事主，不是按着仪文制度，而是按着心灵圣灵来服事神。我与神不再

是一种表面的关系，我是与神有着爱的关系；我以心灵来服事神，以在基督里的新

生命来服事神。 

  

罗马书七章第 7 节说：『这样，我们可说甚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』 

 

律法本身不是罪，它只是显明出什么是罪。如果我们明白律法的目的，就会知道律

法是善的。对于那些追究律法是由何而来的人来说，律法的存在就是件不好的事。

人们试着要靠着行律法，使自己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却无法做到。遵行律法并不能

使你在神的面前成为义的身份；反而让你在神的面前，显出你是何等地失败与不

足。保罗说：『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

本是叫人知罪。』神从来没有打算要使用律法来使人成义。『义若是藉着律法得

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』如果人们能够靠着行律法称义，那么耶稣就不必受死

了。 

 

律法只是用来显明出我们背逆的属灵光景，使我们明白到自己无法达到律法的标

准；使我要去得取神的恩典，就是祂已经藉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救恩。因此，神

是藉着律法，来催逼我转向耶稣基督，而这就是律法最合宜的功用。现在，律法的

功用却是被误解，人们努力行出律法的要求，这是完全误解了神的话。人们只是以

律法作爲达到公义的一个标准。他们为了遵行律法，甚至歪曲律法以配合自己的特

殊处境，这样，他们成为极端自以为义的人！ 听衆朋友，你知道，我也能够按我

的需要阐释律法，以致我可以从中得到好处。但是，我们总是倾向于用律法，来设

立一个圣洁或公义的标准。因此，我可能会觉得我比你更公义，因为，我没有在做

那些你正在做的坏事，或是我正在做一些事会使我更加圣洁，而你却没有做这些

事。然而，我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却不是靠着我如何遵行律法，律法只是显明出什

么是罪，因此保罗说：『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』。 

 

罗马书第七章 7 节：『断乎不是！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

「不可起贪心」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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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知道对事物有极强的欲望就是罪。 

 

你看，保罗身为法利赛人，他认为如果去满足那极强烈的欲望就是罪。你可能会对

某些人感到有极为强烈的性吸引力，渴望要和那些人发生性的关系，而保罗认为这

不是罪。只有当你真的与那人发生了实际的性行为关系的时候，才是有罪的；他认

为産生欲望并没有错，这不算是罪。直到有一天，圣灵对保罗的心显明出律法来，

说：你「不可贪心，你不可以有如此强烈的欲望」噢！对于以前因为我从来就没有

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过性行为，我总是感到很自义，现在，我因为对别的女人有

强烈的欲望，而有罪咎感。 

 

你还记得耶稣曾经说过『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

与她犯奸淫了。』换句话说，耶稣指出，律法是属灵的。当保罗还是个法利赛人的

时候，并不知道这样的事；他身为法利赛人，自以为义，还扬扬得意的时候，觉得

自己真的是遵行了神的律法。他会说：「你们不可犯奸淫，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，

我是亳无瑕疪的。」「你们不能对邻居的妻子起淫念」哦！突然间，保罗明白了，

律法针对的是属灵的事，这个强烈的欲望就是律法所指的事。因此，直到律法说：

「不可起贪心」，否则，我仍然不知道这个强烈的欲望就是罪！『非律法说「不可

起贪心」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』 

 

第 8 节说：『然而，罪趁着机会，就藉着诫命。』 

 

当我发现我自己有着各式各样强烈的欲望的时候，罪还趁着这个机会， 

『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；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』这是第 8 节。 

 

保罗并不知道贪心、强烈的欲望，全都是罪，直到律法指明出来。因此他说： 
  

『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；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』 

这是第 9 节。 

 

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：「身为法利赛人，我认为我有资格站在神面前。我认为我是

个义人。保罗以法利赛人的身份，认为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活的。事实上，当保罗写

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，他说： 

 

3:4 其实，我也可以靠肉体；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 

3:5 我第八天受割礼；我是以色列族、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

来人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； 

3:6 就热心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；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 

 

当耶稣在谈论到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保罗就是被耶稣提及的那种法利赛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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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稣说：『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有祸了。』这就是保罗的身份。他是法利赛

人中的法利赛人，他穿着长袍到处去，他在路口大声祷告；奉献给神的时候，大肆

宣传，这就是保罗。「当我是法利赛人的时候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但是当我明白

到，律法是關乎属灵的事之后…他改变了。 

 

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登山宝训中论到这些道理，祂说到法利赛人如何阐释律

法，其中包含五件事。主也提到神要如何使用律法的例子。法利赛人以物质的观点

来阐释表明律法，神却是以属灵的方式来表达律法的要求。当保罗明白，律法所在

乎的是关于属灵，律法所真正要处理的，是人们的心态，而不是行动，是在于态

度，而不是行为等等，他的观点被纠正过来。他知道：「等一等！虽然我从来没有

用棒子打死我的兄弟，但我心里真的想这么做。我真是气到恨不得要杀了他。」 

 

保罗突然明白，心中的怒火，对人的憎恨，早就已经干犯了神的律法了。这种强烈

的欲望正是触犯了神的律法。因此，当律法来到之后，罪就被显明出来了。在没有

律法的时候，我是活的。但是，当律法判定我是死的，我就是死的。因为现在律法

断定我有罪，因此我是死的，因为在我的心里，我已经触犯了律法的本意。我是有

罪的。因此，律法定我死罪。 
 

罗马书第七章 10 节说：『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；』 

 

我以为叫我向神活的律法，反而定我死罪！ 

 

第 11 节：『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藉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』 

  

律法什么功用都没有，只是定你有罪，叫你死；律法不能使你在神的面前称义。律

法不能使你在神的面前，成为义的身份。你永远也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和努力，在

神的面前，成为有义的。律法所能做的，你所努力去遵行的一切律条、规範等等，

都只是定你死罪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它们。 

 

现在，保罗明白了这一点， 
 

在第 12 节，他说：『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

的。』 

 

诫命的存在并没有错。『你们不可贪心』。这些律法的诫命没有错。『不可杀人，

不可偷窃』这些诫命都没有错。『你要尽心，尽力爱主你的神』这没有错，律法是

圣洁的。律法是正确的，也是好的。我应该这样遵守诫命。我知道靠着律法我就可

以活着了，律法的本身没有错，有错的是我自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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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书七章第 13 节说：『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！叫我死的

乃是罪。但罪藉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

了。』 

       

这不是说，律法使我被杀，而是我的罪把我致于死地。事实上，律法只是将我的罪

宣告出来。律法的本身没有错，相反的，是我的罪导致我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

死。在罪里，灵魂就必定要死。因此，是在我里面的罪，使我干犯神的律法的罪，

带给我死亡。 

 

好了，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姐妹，这次我们分享到这里。下次我们继续讲解罗马书，

请准时收听。 
 

愿神在这个星期里与你同在并且祝福你。对于那些你无法靠自己行出来的事，愿你

能经历到圣灵在你的生命里的能力。带领你到那些靠圣灵而行事。奉主耶稣基督的

名求。阿们！ 


